营改增后注意事项

·     取得发票时要有索要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的意识； 
·     开专票不再需要证明材料，只提供开票信息； 
·     开具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和“增值税普通发票” 价格一样时，要索要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； 
·     开具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价格比“增值税普通发票”价格高时，需要计算销售价格后考虑哪个更合适，方法如下： 
        1、“专票”的销售价格=全价/（1+税率）；
        2、“普票”的销售价格=全价；
        3、“专票”的销售价格小于“普票”价格时，索要专票；其它索要“普票”。 
·     在选择供应商时，如果“一般纳税人”和“小规模纳税人”销售价格一样，要选择一般纳税人，因为小规模虽然可以由税务代开专票，但可抵扣税率只有3%。如果销售价格不一样，可按上面方法进行计算对比。 
·     签订合同时要注明含税价格或不含税价格，约定提供“专票”或“普票”； 
·     原来已经签订的合同，开增值税发票时，合同价应该是价税合计，不可另加税点。 
·     有些发票不分“专”“普”，比如：门票、定额、过路（过桥）费、客运、二手车销售发票等；    
·     取得发票时，可根据以下项目类型判断是否需要索要“专票”，不能抵扣的项目不需要开具“专票”（以下只列举了与公司常发生的部分项目） 

	可以抵扣项目
	不能抵扣项目

	广告宣传费 
	餐费

	差旅费中的住宿 
	食品

	培训费 
	娱乐费用

	会议费 
	劳保

	咨询费 
	差旅费（除住宿费外） 

	银行手续费 
	员工活动费　

	车辆租赁费 
	　

	办公用品   
	　

	房屋租赁费 
	　

	水电费 
	　

	固定资产
	　

	修理费 
	　

	电话费 
	　

	耗材费 
	　



